附件
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政策条款
	意见及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第六条 支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
	建议将第六条支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的补贴比例由20%适度提高至50%。

理由：一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需持续对专业工具进行更新升级；同时为了适应AI、数据安全和国产自主可控等新技术新趋势，需不断引入新的专业工具用于构建新的服务能力。专用软硬件不仅购置成本高，且技术迭代迅速，建议将补贴比例提高至50%，以支撑平台在维持既有服务水平的同时，稳步建设新的服务能力，为我市信息服务产业提供高质量、高可靠的公共技术服务。二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重点是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门槛，提高补贴比例可减轻平台建设投入压力，让利于企业，更好服务产业创新发展。
	部分采纳。考虑到平台的公共服务属性补贴比例由20%适度提高至30%。



	2
	
	建议在现有“软硬件购置20%补贴”基础上，新增对平台为中小制造企业提供的免费技术咨询服务，按“服务企业数量×2000元/家”给予补贴，助力平台拓展客户。
	不采纳。不符合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相关要求。

	3
	第二条: 支持加快“数智化”升级
	1.建议在后续申请指南中，优化研发投入补贴范围，细化原创性和攻关标准。

2.设立专门的研发投入补贴条款。如：针对珠海市 “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+ 工业互联网融合” 类项目（如智能运维 AI 算法软件），将现有“关键软件技术突破” 补贴比例从20%提高至30%，补贴上限保持100万元不变，突出珠海 “AI + 工业” 产业特色。
	部分采纳。

1.采纳，在后续申报指南中细化相关内容；

2.不采纳，科创局已有研发费补贴相关政策。

	4
	第十条 强化高层次人才支撑
	强化“政策+金融+人才”联动

1. 推出“政策适配贷”：对企业申报政策支持项目的贷款，给予50%利息补贴（最长2年，年补贴上限10万元），缓解研发资金压力。

2. 定向培养与引才留才：政府支持珠海专精特新企业与本地高校联办“人工智能”定向班；对企业引进的“工业互联网+AI”领域高层次人才，在现有补贴基础上，额外给予每月2000元住房补贴（为期3年）。
	不采纳。

1.我局已有四位一体融资平台风险补偿及贷款贴息相关政策。

2.经综合考虑，仍按现有人才政策标准执行。


